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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“内卷化”的讨论
——— 一次新的范式转型

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———妇女参加手工业劳动 , 在《华

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

现 , 而在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》一书中则被判

断为主要的内卷化表现之一 , 这不能不说是“内卷化”概念

的混乱。

毫无疑问 , “内卷化”( involution, 或曰 “过密

化”) 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明清及近代经济史研究

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。继五六十年代以

来的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”之后 , “内卷化”概念的

提出又一次激起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讨论, 产生

了大量的相关文献, 并且扩展到对于中国社会的

各个研究领域①。黄宗智运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,

将宏观研究和微观分析结合, 探讨明清时期及其

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 , 突

破了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 传统分析 框

架,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柯文所说的“在中国发现

历史”, 可以说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破除

西方中心观的道路②。在近些年来, “内卷化”的概

念更是被应用于对中国现时农村的分析③, 显示

了极强的分析潜力。

但是与此同时, 在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,

另一种范式开始显示出极强的影响力。在国内学

界 , 由 1998 年由李伯重等翻译出版的王国斌的

《转变的中国》开始, 中经 2000 年引起重大争议的

《白银资本》④, 到 2003 年翻译出版的《大分流 : 欧

洲,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。在将中国明清

经济置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视角之下时 , 中国的经

济地位变得日益显著, 而过去所强调的中国与西

欧的社会经济差距被认为过于夸大和片面; 同时,

在方法论上, 比较史学的影响日益增大, 对于潜在

的“西方中心观”的检讨更为深入 , 不仅仅是在研

究中注意这一点, 而且发展出一套明确的“比较史

学”以避免潜在的危险: 由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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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标准, 所以不仅要以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, 更

要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, “在普遍问题的研究

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, 那么就能对历史上的诸

多可能性的问题, 提出新的见解。”⑤

于是, 近几年来的国内外中国明清经济史研

究 主要围绕着这两派观点爆发了极为剧烈的 争

论 , 最为高潮的争论是在 2002 年 6 月 3 号 , 加州

大学洛杉矶分校 ( UCLA) 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

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 , 并

且在美国 《亚洲研究杂志》( The Journal of Asian

Studies) 2002 年 5 月号 ( 61 卷第 2 期) 上有黄宗

智, 彭慕兰的论战文章以及其他数篇涉及这一讨

论的文章, 可以说是关于这一论战的一期“专号”。

与此同时, 在这一争论的影响之下 , 国内学界开始

从各个角度来反思“内卷化”概念的意涵以及研究

的方法论。作为这一整体反思的一部分, 本文希望

进一步对于 “内卷化”概念进行辨析 , 同时从这两

个范式的碰撞中看中国研究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

。

一、“内卷化”概念进一步辨析

黄宗智在 1986 年出版的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

社会变迁》⑥中首先提出“内卷化”这一概念 , 并且

在 1992 年的 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》

⑦中进一步发展, 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。但关键在

于, 虽然黄宗智是从格尔茨那里借用来的 “内卷

化”概念 , 但并没有完全遵照格尔茨的定义⑧ , 其

主要的理论来源还综合了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蔡亚

诺夫的观点, 并且借此来证明在中国不存在“斯密

型”和“马克思型”的农村经济发展。并且最为重要

是, 一方面, 黄通过经济人类学考察详尽的农业知

识了解整个农作经济的状况 , 另一方面通过将农

村与整个社会结构和市场状况结合起来考察。这

样两个方面的结合在《华北》和《长江》两本书中都

有体现。所以, 在考察黄宗智的“内卷化”这一概念

时 , 同样必须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, 这时 , 我们将会

发现在《华北》和《长江》两本书中的“内卷化”其实

有着不同的具体意涵⑨。

黄在《华北》一书中将内卷化定义为:

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

劳力。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。从相对劳

力而言, 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, 无法解雇多余的劳

力; 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

而无能为力。在生计的压力下, 这类农场在单位面

积上投入的劳力, 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

多。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

酬递减的地步。( 黄宗智, 2000a: 6)

在这个概念基础之上, 黄大体将华北的农业

区分为“经营式农场”和“家庭式农场”两种 , 而整

个研究大体上回答的是: 是什么因素维持了华北

地区的小农“家庭式农场”的生产占主导地位 , 并

且阻碍了经营式农场的壮大? 在他看来, 正是由于

华北地区的地理生态, 社会结构, 商品化市场和手

工业的各种作用, 推动华北小农经济内一个不断

循环分化的社会过程 , 维持不断替代的数量较少

的经营农场主, 雇佣工人和绝大部分小农的这样

一个社会分层结构 , 乃至加剧内卷化所导致的小

农的分化与半无产化。在这个过程中, 与商品市场

相连的农业手工业是在土地之外的一种 劳 动 利

用, 是在特定情况下⑩产生社会流动的一部分动

力因素, 无论真正进行农业手工业的人员如何, 本

质上并非是人地关系极为紧张下的糊口农业所产

生的对于富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, 也就不是属于

农业劳动生产率“内卷化”的一部分。从某种程度

上来看, 正是由于这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不是对

富余劳动力充分利用 , 才使得华北地区没有出现

犹如长江三角洲那样的“内卷化增长”,使整个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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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社会经济长期维持在相对不变的家庭式农场

经济之上。在黄的华北研究中, “内卷化”概念只限

制在农场劳动的范围之内。

而在《长江》一书中 , 黄宗智提出了另一个概

念“内卷型增长”( involutional growth) , 用以解释与

似乎长期相对停滞的华北不同的长江三角洲地区

在明清时期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发展:

我将论证, 就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而言 ,

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的确出现了相当

幅度的增长; 以整个家庭的年收入来分析, 农村经

济也显示了若干程度的增长。但是仔细考察一下

就会发现, 这种增长乃是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

减为代价而实现的。家庭年收入的增长, 不是来自

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, 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

充分的利用, 诸如妇女、儿童、老年劳动力 , 以及成

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。这就是 “无发展的增

长”、或者说“内卷型增长”。( 黄宗智, 2000b: 77)

在这样一个解释中, 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手

工业生产成为了“内卷化”的表现形式 , 其原因在

于这样的一种劳动是由于在糊口农业的压力下不

得已而为之, 尽管其会使得“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

酬递减”。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问题, “内卷化”的手

工业生产所使用的是“富余劳动力”, 那么这意味

着, 这些富余劳动力并没有投入有限的农场生产

之中, 而是进入了农业手工业的领域。在《华北》的

研究中, “内卷化”概念的意义在于农场劳动中经

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同一种劳动边际效益的比

较, 作为另一种生产的手工业并未列入其中( 无论

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妇女, 儿童还是男子) , 而在《长

江》的研究中, 不但手工业的边际效益和农业生产

的边际效益相混合, 男子和女子的生产效益也相

互混合。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———妇女参加手工

业劳动 , 在《华北》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

现 , 而在《长江》一书中则被判断为主要的内卷化

表现之一, 这不能不说是“内卷化”概念的混乱。其

实, 如果我们将手工业和农业相分离, 将男子劳动

与女子劳动相分离, 长江三角洲的状况和斯密型

的劳动分工引发的经济增长便十分相似了!"#。根

据李伯重的研究, 长江三角洲地区由明初开始的

“夫妇共耕”占主导转变为清代的“男耕女织”占主

导!$#, 正是在这种男女分工 , 农业和手工业分工 ,

地区与地区之间分工, 分工之后的在各项生产的

生产力水平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 , 最后才能

形成明清长期的的社会经济发展局面!%#。从某种

意义上来说, 黄在《长江》一书中讨论所利用的“内

卷化增长”概念在讨论明清时是一个虚假的概念,

当然 , 这一点并不否定《长江》一书在其他方面的

杰出分析。

二、关于长三角地区

生产收益的一点讨论

黄宗智的《长江》一书的论证主要基于长三角

地区的两点先决性史实: 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的

人口压力巨大, 以及绝大多数长江三角洲的小农

都处于糊口的生活水平上 , 属于无法承担微小风

险的状态。但是这样一种史实的假定基于其上的

传统的历史结论, 在近年来已经渐渐地受到置疑。

对于另一派学者来说 , 驳斥了黄的这两个史实假

设, 建于其上整个分析便有如空中楼阁, 但同时由

于这种明确的论战意味, 使得在一些史实的判断

似乎显得有些夸张。

由于专业限制, 本文不可能从原始的材料和

数据分析得出对于史实的新的知识, 而只能在已

有的各种结论之中, 对其史实的内在逻辑进行讨

论, 并且加以澄清。

在黄宗智对于彭幕兰的批评中, 一个重要的

批评便是认为《大分流》的研究中“出现了不少经

批 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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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性错误”, 最为显著的例子在于对纺织劳动收益

的估计。在黄的评论文章“发展还是内卷? 十八世

纪的英国与中国”中, 他明确提出对于《大分流》中

妇女纺织劳作收益估算的批评。他认为由于彭使

用的数据是缺乏内在一致性的零星资料 , 导致估

算出来的 7.3 石到 9.3 石的妇女年收入过高, 是男

性雇农收入的“1.6 倍到 3 倍”。而黄根据徐新吾的

估算 , 认为每匹布 ( 需要工作 7 天 ) 的收 益 为 0.1

石 , 亦即 70 天工作的收益为 1.0 石 ; 按彭慕兰估

计的每年工作 210 天这一数字计算, 则工人的年

收入为 3.0 石。

在这一个批评中 , 关键的问题有两点 : 第一 ,

双方都同意在纺纱与织布的家庭结合情况 ( 按照

李伯重的估算, 加上老幼劳动力, 用于纺织的劳动

力每户大约 1.5 个) 下, 一匹布( 20 尺的标布) 需要

7 天的时间( 在清中期以后减为 6 天) 。但是按照

黄所说 , 徐估计每匹布的收益为 0.1 石 , 折算成

0.167 两银子 , 约合 152 文钱( 按照王业建以 1750

年为中心的稻米价格 31 年移动平均值 1.67 两每

石, 同时 1750 年的银钱折算率为 1000 文折合 1.1

两) ; 而在彭的估计中 , 即使按照最低估算 , 7 天所

生产的一匹 20 尺的棉布的劳动增加价值有 360

文!"#, 与徐的估计相差一倍有余。查阅徐所编《江

南土布史》, 我们发现黄所引用的数据表述为: “斗

米花三斤”, 即一匹一斤重( 注意 , 不是 20 尺的标

布) 的土布在卖给布商时所获得是三斤籽棉( 抵生

产一斤土布所用棉花) 和一斗米( 作为加工劳动的

工钱) , 而徐在后面补充说明 , “一匹二丈长的土

布, ‘工资’只有四升多米”!$#。如果按照四升米计

算 , 每年工作 210 天大概可得米 12 石 , 这一估算

要比彭的估算还高。但在这儿,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

问题, 按照徐的考察, 小农生产的土布大都并非直

接在市场上销售, 而是由各种中间的布商从农户

手中收购再通过布庄转手卖出, 在这种情况下, 便

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价格减成本价格得到农户的收

入, 而必须详细考察农户和布商之间的利益关系,

这是黄和彭两人没有注意的地方。

第二, 假如如上文分析所显示的, 彭对于妇女

纺织收入的估算并没有太大的问题, 那么似乎另

一个问题便出现了, 正如在 2002 年的讨论会上一

名观众所提出的: 如果妇女纺织工作的收入比男

子劳作高这么多的话, 那么为什么男子没有都转

入纺织工作, 反而在清之后更加倾向于男耕女织

的分工? 按照李的研究, 明时期的男子相当大程度

参与纺织工作!%#, 可以推测经过训练之后的男子

纺织技术并不会比妇女差。在这种情况下, 似乎彭

的论点便无法成立。但我们要注意的是, 彭在《大

分流》中用以和家庭妇女纺织收益进行比较的男

子劳动收益是 “江南无地的男性农业工人!&#”, 简

单的说就是男性雇工。而在“男耕女织”的家庭劳

作中 , “男耕”大体是指“人耕十亩”的小农家庭耕

作方式, 正如家庭妇女纺织中包含了纺机与织机

这一重要的劳动工具, 男耕中也包含了自己的土

地 , 牲畜 , 和劳动工具等( 在这其中就必须讨论地

租的问题) 。在讨论是否男子会转向纺织工作的问

题时, 我们所需要比较的是这样对等的男耕和女

织的收益, 而非女织与男性雇工的收益进行比较。

按照李伯重的估算, 依平均水平, 清代中期一个男

劳动力种田限于十亩, 共需劳动日 180 天, 产米

37 石, 减去生产费用, 净收入 24.5 石!’#。如果我们

考虑到长三角地区租佃关系和分成租的普遍 , 即

使假设这十亩土地都是租种的, 需要交纳 40%的

地租!(#, 则剩余 14.7 石 , 除去男子自己消耗的 5—

6 石之外 , 还能剩余 8—9 石 , 比之彭用以比较的

男雇 工收入 ( 10.4—13.4 两 ) 高出甚多 , 比之李 所

推算的长工工资( 11—13 石) 也高。这样的一种收

入较之妇女纺织收入的 7.2—9.3 石)*#为高 , 同时

也不会产生由于劳动日的差异而进一步增大的收

益差的夸大( 男子的劳动日是 180 天, 而妇女的劳

动日是 210 天) , 但并不像黄的内卷化概念中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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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差距那么严重。 如果我们考虑到稻米产出 , 棉

布价格的不确定性, 我们大体可以认为: 男女在纺

织上的收益相差不大, 但由于性别的差异, 男子在

大田的劳作所能获取的利润比其转向纺织的劳作

收益略高, 而女子从事纺织的收益比其在大田劳

作高。在这种情况下, “男耕女织”是最为合理的生

产方式, 而非如黄所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。从某种

意义上来说, 彭是为了突出妇女纺织的收入而有

些夸张地压低了男子农耕劳作的收入。

三、两种研究范式和三种方法

自从柯文的 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( Discovering

history in China :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

the recent Chinese past) 出版后 , 我们可以 认为中

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阶段———以中国中心

观为核心的范式。黄宗智的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

研究可以算作是这一范式阶段的重要文献。按照

黄在 “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和当前的认识规

范危机”中所表述的 , 传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

规范认识基本上是借用了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济

史研究的规范认识 , 经由亚当·斯密、马克思及其

后人的总结发展为系统的理论, 即现在占主流地

位的规范认识。而这一规范认识是否能够应用于

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则属于疑问 , 而五六十年代注

重的中国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研究便属于这一规范认

识的误用。他提倡必须从中国历史真实出发, 认识

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, “应该从史实到理论, 而不

是从理论出发, 再把历史削足适履”!"#。对于中国

经济史研究来说, 我们可以将这一范式转型理解

为从理论中心到史实中心的转型, 或者表述为“理

论层面的西方中心论”!$#。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 ,

黄宗智在研究方法上以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入手 ,

结合史料, 借鉴外来概念提出一定程度上适合中

国研究的“内卷化”概念。但是, 就现在来看, 这样

一个研究无论是其从史实到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具

体的研究方法都有着自己的缺陷。

随着第一层的西方中心论———“理论层面的

西方中心论”被剥夺之后, 新的学术进展开始将反

思目标转向第二层的西方中心论———可以简单地

称之为“史实层面的西方中心论”。李伯重指出, 黄

宗智在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所设定

的三个概念 : 单纯的密集化 , 过密化( 内卷化 ) , 发

展; 而长江三角洲的增长属于“过密化增长”, 即没

有发展的增长, 这样一种设定本身便带有潜在的

西方中心观!%#。只是这个西方不是以某一种或者

几种“西方的理论”而表现出来 , 而是以“西方的近

代化道路”这样一个史实隐含在中国研究的背后,

它所问的问题固然不是 “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

哪里? ”, 但却是变成了“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

样走上近代化的道路? ”, 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下, 中

国中心观得到过度的提倡而变成了单纯寻找中国

与西方的差异 , 从黄宗智的《华北》到《长江》大体

可以看出这一过程, 而在这同时, 研究方法上的缺

陷也助长了这样一个倾向。李伯重批评黄宗智的

第二个关键点在于 “过密化增长”的史实基础薄

弱, 未能摆脱流行的“人口压力”说的影响, 从某种

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受写作《长江》时整

个明清史学界共识的影响, 但也不能排除另外因

素的影响: 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何与史学的

研究方法相结合?

纵观《华北》和《长江》两书 , 我们能够得到极

为明确的印象, 这两部著作都以长时段为研究对

象 ( 从明清到二十世纪) , 但却都不是以时间作为

顺序进行写作 , 唯一有点时间概念的便是《长江》

一书中划分为 1949 年以前和 1949 年以后两个阶

段, 而对于明清各个不同的时期并没有详细讨论,

同时在具体的分析论述中, 也是将各个时期的具

体农业资料混合起来使用以证明其观点。在最近

的学术争论之中 ,黄批评彭的第一点便认为彭书

批 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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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, 偏重理论

和书面数字, 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

性错误。但是, 一方面, 经济人类学( 还有经济社会

学)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史实和数据在具体的生活、

生产, 以及整个社会结构和市场中的意义是必须

的 ; 另一方面 , 我们又必须认识到 , 经济人类学缺

乏一定的历史性, 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理解很多时

候仅仅是近期的理解, 我们还必须谨慎考虑整个

历史的变化发展, 以及现有的经验是否适合于过

去, 所以在这儿, 经济人类学必须和历史人类学相

结合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, 黄在《长江》一书中便将

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经验推广至并不合适的十七至

十八世纪。

如前所述, 在经过了黄宗智所谓的“传统中国

经济史研究范式危机”之后 , 以他的《华北》和《长

江》两个研究为代表的范式重新面临规范认识和

研究方法上的危机。在规范认识上, “比较史学”进

一步打破了“史实层面的西方中心论”, 其方法不

是更进一步地将西方隔绝于思考的范围之外 , 而

是重新将中国与西方都置于同一个世界背景之下

进行比较和思考。由于我们并不能够在世界上找

到某一恒定的判断标准 来决定哪些因素是重 要

的, 哪些因素是不重要的, “比较史学”也没有找到

这一标准的野心。这仅仅是一种方法, 不是规范认

识, 而是希望借助多元的比较方法以找到多种隐

含的可能性。但是也正如黄宗智所批评的, 就现有

的成果来看, 无论是《转型的中国》还是《大分流》,

都没有做到将比较史学方法, 经济人类学方法和

史学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。伴随着中国研究在世

界学术界的地位和角色的转变, 现在以及以后的

一段时期有可能是一个在中国研究乃至更广的领

域内新的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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